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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事宜小組委員會  
 

因應 2016 年 1 月 25 日會議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在 2016 年 1 月 25 日舉行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事

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求政府提供以下資料：  

 

(a)  尚未重建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合作社」）計劃」／「政

府為公務員興建樓宇計劃」（「興建樓宇計劃」）地盤／樓宇

一覽表；當中每個地盤的合作社樓宇／興建樓宇計劃樓宇

的位置、樓面面積及地積比率、准許樓面面積、最高地積

比率、准許發展密度（例如屬高、中或低）、鄰近樓宇的地

積比率；其他主要發展參數／限制、政府對各地盤的發展

潛力的分析，以及有關的合作社社員／興建樓宇計劃成員

在獲批土地興建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時是已繳付地

價的三分之一抑或地價的一半；  

 

(b)  就 (i)翠華閣業主立案法團（立法會 CB(1)467/15-16(01)號文

件 ） 及 (ii)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屋 苑 龍 翔 苑 居 民 （ 立 法 會

CB(1)458/15-16(01)號文件）所提交申述的書面回覆（連同

適用的有關文件）；   
 

(c)  上文第 (b)項提及的申述指稱合作社社員／興建樓宇計劃成

員早年獲批土地興建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時，曾繳

付地價的一半，為何政府聲稱合作社社員／興建樓宇計劃

的成員只繳付了地價的三分之一？請提供支持有關聲稱的

合約／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早年向合作社及興建樓宇

計劃批地興建有關樓宇（例如第 (b)項申述中提及的樓宇）

時的地契樣本；  

CB(1)592/15-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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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出售或重建合作社計劃及興建樓宇計劃下所建樓宇時須

向政府補付之地價的評估原則／方法；有關原則／方法是

否通用於所有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地盤／樓宇；如否，

詳情為何；以及  

 

(e)  已將有關樓宇重建的 12 個合作社，在出售有關單位及／或

重建合作社地盤／樓宇時須向政府補付之地價的評估原則

／方法；促成有關樓宇成功重建的因素分析；對尚未重建

的合作社地盤／樓宇而言，有關成功因素對推動重建而言

是否有用的參考；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2. 小組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料載於下文各段。  

 
(a) 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地盤的基本資料及主要參數   
 
有關地盤的基本資料及主要參數  
 

3. 除非合作社已經解散，並將合作社單位的業權轉讓予有關

業主，否則合作社地盤不得進行重建。現時，已解散但尚未重建的

合作社共有 174 個（涉及 179 個地盤）。同樣地，除非興建樓宇計

劃已將有關單位的法定業權轉讓予分租租契持有人，否則興建樓宇

計劃的地盤不得進行重建。現時，只有一個興建樓宇計劃已將業權

轉讓予業主。有關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地盤的基本資料及主要參

數，見附件一的一覽表。   

 

4. 該一覽表載列各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地盤的名稱及位

置，以及該等地盤的一般規劃參數，例如︰  

 

(a)  根據土地註冊處紀錄顯示的已註冊地盤面積的地段面積

（附件一 (A)欄）；  

 

(b) 概括估算用地的總樓面面積（附件一 (B)欄）。指有關建築

圖則 (圖則 )上所示的總樓面面積。然而，就根據過去的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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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規例批准及 /或沒有總樓面面積計算的個案，有關現時的

總樓面面積是以批准記錄上的資料作概括估計，該些估計

數值並不能視為根據《建築物條例》批准的總樓面面積；  

 

(c) 概括估算用地的最高容許住用地積比率（附件一 (C)欄）。

指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大綱圖 )容許的最高住用地積比

率或總樓面面積。如大綱圖無指定最高容許住用地積比率

或總樓面面積，則視乎大綱圖中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根據

建築物 (規劃 )規例有關的要求、已採納的發展藍圖或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概括地估計出最高容許住用地積比率；及  

 

(d) 概括估算用地的最高容許總樓面面積，以估算的最高容許

地積比率 (即 (c))乘以地段面積 (即 (a))（附件一 (D)欄）。不應

視這些數據為必可達致的樓面面積，因每幅用地最終可興

建的樓面面積都受到多項因素影響，如用地本身的實際限

制 (如斜坡、不規則形狀等 )、地契條款、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的特別規定等。在評估個別用地的可興建樓面面積時，業

主或發展商則需尋求專業意見或協助。  

 

5. 由於每幅用地的可容許發展密度受制於《規例》、現行分區

計劃大綱圖及有關地契等法例及行政措施訂明的具體管制，要編製

詳盡清單，臚列該 180 個地盤之中每個地盤現行的實際發展密度管

制措施，工作極為艱鉅，且耗時甚久。故上文 4(c)  段只提供根據

所述方法估計的地積比率。同樣地，為鄰近用地臚列出各發展密度

管制措施，亦為一項極艱鉅的工作。  

 

地盤的重建潛力  
 

6. 我們在 2015 年 5 月 26 日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的

討論文件（立法會CB(1)860/14-15(06)號文件）中，估計大約一半

的合作社地盤具備重建潛力 1。我們當時的估計是基於一項概括的

                                                       
1 立法會 CB(1)860/14-15(06)號文件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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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頭研究，重點在於估算所有已解散的合作社在重建（如重建可行）

後可以釋出的合計新增樓面面積。該評估旨在方便我們評估在增加

土地供應的前提下，是否有足夠理據偏離政府徵收土地補價的一貫

政策，以協助重建。  

 

7. 就上述案頭研究而言，我們採納一個概括準則︰假若「重

建比率」（定義為合作社地盤的准許最高總樓面面積相對建成總樓

面面積的比率）為兩倍或以上，則重建計劃一般會有較高機會於財

務上可行，原因是在此情況下重建地盤有較高機會達到收支平衡，

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有所盈餘。  

 

8. 為了應用「重建比率」作為推算方法，以助估算所有已解

散的合作社在重建（如重建可行）後可以產生的合計新增總樓面面

積，我們採納了估計總樓面面積的資料（詳情見上述 4(b)段），以

及估計最高容許總樓面面積的資料（詳情見上述 4(d)段）作進一步

估算／概論。  

 

9.   我們必須強調，涉及「重建比率」的推算方法，只適用於

估算所有已解散的合作社在重建後（如重建可行）可以獲得的合計

新增總樓面面積。應用「重建比率」的概念評估個別地盤的重建潛

力，可能並不可靠或極其誤導，原因是重建比率並非評估個別地盤

重建潛力時需予考慮的唯一因素。有關因素包括個別地盤的實際限

制（例如：地盤內是否有斜坡、地盤的形狀等）亦會影響個別地盤

最終的可建樓面面積。此外，其他的特定因素如特定的契約條件、

《規例》下的特別規定、業主與發展商的態度、物業市場當前情況、

利率水平、物業位置、重建項目在物業市場的定位等，亦為評估個

別地盤重建潛力時的相關因素。  

 

10.   因此，即使一個地盤的「重建比率」為兩倍或以上，亦未

必代表該地盤具有重建潛力。同樣地，一個地盤的「重建比率」少

於兩倍，亦非認定該地盤沒有重建潛力的理由。為此，該評估結果

不應被視作該些地盤的實際重建潛力，而附件一內包含的資料不應

被用作這案頭研究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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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據上文所述，我們較早時所作的評估，僅為採用「重建

比率」方法對合作社地盤整體重建潛力的概括分析，並未計及個別

合作社地盤各自的精準及詳細環境特點。個別合作社地盤的重建潛

力受到眾多個別地盤的特定因素影響，由政府對此事作出定論，並

不恰當。    

 
(b)  對翠華閣業主立案法團及興建樓宇計劃屋苑龍翔苑居民的回

應  
 

12. 政府對下列申述的回應，載於附件 II，以供委員參考︰  

 

(i) 翠 華 閣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提 交 的 申 述 （ 立 法 會

CB(1)467/15-16(01)號文件）；及  

 

(ii) 興建樓宇計劃屋苑龍翔苑居民於 2016年 1月 16日提交的申

述（立法會CB(1)458/15-16(01)號文件）及其後於 2016年 1

月 24日提交的申述（立法會CB(1)514/15-16(01)號文件），

以及董樹成先生於2016年1月26日發出，轉寄予PY WONG

先生，並副本寄送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本小組委員會

的電郵（立法會CB(1)514/15-16(02)號文件）。  

 

(c) 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須繳付的土地補價  

 

13. 合作社計劃始於 1952 年，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為合作社社員

及其家屬提供居所。在該計劃下，合資格的公務員組成合作社（根

據《合作社條例》（第 33 章）成立），獲政府以特惠價格批出土地

及以優惠利率批出貸款，以便他們興建住宅樓宇供合作社社員及其

家屬居住。合作社擁有有關土地及住宅樓宇的合法業權，並承擔樓

宇管理及維修等責任。根據合作社與其社員簽訂的相關分契，合作

社社員有權獨自使用有關的物業，但他們並不擁有這些物業的合法

業權。根據 1950 年代的土地政策，合作社地盤是以私人協約方式

批地，而地價則以開價一半的優惠價格，即通常為當時十足市值的

三分之一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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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興建樓宇計劃是以合作社計劃為藍本修訂而成的，於 1963

年正式推出。在興建樓宇計劃下政府（而非個別合作社）負責興建

住宅單位的樓宇，並將其分租予合資格的本地公務員居住。與合作

社樓宇的安排相類似，土地會以特惠價格，連同政府以優惠利率的

貸 款 ， 一 併 批 出 予 財 政 司 司 長 法 團 （ 即 前 Colonial Treasurer 

Incorporated）。有關單位的業權由財政司司長法團擁有。政府於

1969 年和 1973 年透過這計劃分別興建了龍翔苑和康利苑兩個屋

苑。  

 

15. 為回應合作社社員，政府於 1985 年 11 月 25 日公布認可一

項提議，准許合作社把相關單位和土地的合法業權轉讓予個別合作

社社員，並准許合作社社員在接受若干條件之情況下，把該等物業

隨後售賣、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該安排本質上是選擇性的，及

適用於興建樓宇計劃下的龍翔苑和康利苑。政府於 1987 年推出相

關指引 2，列明合作社社員及興建樓宇計劃的分租租契持有人需要

補回尚欠的地價後才可獲取合作社樓宇單位的業權和准許在自由

市場買賣。相關的指引及政府就合作社單位的土地業權轉讓予個別

社員與合作社簽訂的租契修訂書，已說明須補回之尚欠地價的計算

準則。另外，上述的指引亦說明需要就重建再補一次地價，以用盡

有關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最高發展參數。  

 

16. 政府曾在不同場合把上述資料轉告有關各方，有關資料亦

已清楚記錄在檔案中，前合作社社員理應有接觸這些資料。現把有

關文件開列如下，以供委員參考︰  

 

 

 

 

 
                                                       
2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及政府為公務員興建樓宇計劃單位的土地業權轉讓予個別社員及分租租契

持有人指引》（即《交回及重批辦法指引》）。由於這指引需要所有相關社員同意土地業權轉讓，

為了促進該過程，有關指引其後在 1993 年被《修訂官地租契辦法指引》取代（只要得到百分

之七十五的社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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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件  相關部份  
有關合作社計劃的文件︰  

III 1952 年 12 月 10 日的政府通告︰

「Secretariat Temporary Circular」第

74 號 (由 1956 年 6 月 11 日的

「Secretariat Standing Circular」第 9

號所更改 ) —  「為本地公務員

提供房屋資助」  

先前發出的通告第 3 段

及其後發出的通告第

2(b)段  

IV 1967 年 2 月 14 日，由前立法局

財務委員會委任的小組委員會

開會討論 1967 年 2 月 15 日會議

的議程項目 B.7︰「發展貸款基

金  —  購屋貸款︰本地公務員」

的會議記錄  

第 2 段  

V 1985 年 11 月 25 日，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致「所有合作社及其

他  —  檢討公務員建屋合作社

計劃以批准把合作社現有單位

及土地的業權轉移」的主席的公

函   

第 2(c)及 2(d)段  

VI 1985 年 11 月 28 日發出的「檢

討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新聞

公布」  

第 7(c)及 7(d)段  

VII 修訂官地租契辦法下的《公務員

建屋合作社單位的土地業權轉

讓予個別社員指引》第 1 章  

 

第 1 部分附錄 V 契約修

訂書樣本附表二第

(2)(F)條（原文第 71 及

72 頁）、第 3 部分第 (e)

及 (f)段（原文第 87 段）、

第 7 部分（原文第 107
及 108 頁）  
 

 



8 
 

附件  文件  相關部份  
有關興建樓宇計劃（龍翔苑）的文件︰  

VIII 1967 年 2 月 1 日，前立法局財

務委員會會議議程項目 B.8（上

一次會議積壓的項目）「發展貸

款基金  —  購屋貸款︰本地公

務員」  

第 6(i)段  

IX 1969 年 6 月 13 日，政府與當時

成功申請並獲分配龍翔苑單位

的公務員代表舉行會議的記錄  

第 (h)段  

X 1969 年 7 月 17 日，政府就龍翔

苑售價一事給予南華早報的回

覆  

第 (b)及 (c)段   

XI 1985 年 11 月 25 日，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致「政府為公務員興建

樓宇計劃及其他  —  檢討公務

員合作社建屋計劃以批准現有

單位及土地的業權轉移」的主席

的公函  

第 2(c)及 2(d)段  

XII 1986 年 1 月 14 日，政府與高級

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代表於當時

的布政司署 149 室舉行第 20 次

會議的記錄  —  「公務員建屋合

作社計劃」  

第 10 至 12 段  

XIII 《財政司司長法團將政府為公

務員興建樓宇計劃的樓宇及土

地業權轉讓予個別分租租契持

有人指引》  

第 1 章第 5 段（原文第 6
頁）、第 3 章第 3 段（原

文第 10 頁）及第 4 章第

1(f)及 1(g)段（原文第 13
及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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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評估所須繳付的土地補價的原則／方法  
 

17. 至於評估為撤銷轉讓限制而須繳付的土地補價的原則／方

法方面，地政總署確認所有合作社樓宇及興建樓宇計劃下的樓宇，

均受限於相同的轉讓限制條款，因此，亦會按照契約條款訂明的相

同原則／方法評估有關土地補價以撤銷所述限制。正如上文第 15

段所述，所有政府與合作社簽訂的租契修訂書均按照附件 VII 的修

訂官地租契辦法下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單位的土地業權轉讓予個

別社員指引》第 1 章第 1 部分附錄 V 的契約修訂書樣本草擬，及

有關評估所須繳付土地補價的規定已包括在租契修訂書樣本附表

二第 (2)(F)條，該條款訂明（以下譯本只供參考）︰  

 

『上述整塊或整幅土地之有關權益的任何擁有人（包括業主立案法

團，但只根據上文第 (2)(C)(f)及 (2)(D)條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可

轉讓、按揭或作押記、分租、放棄管有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或准許或

容許任何其他人士使用或佔用該有關權益，如……他／她／它得先

向政府繳付一筆相等於該有關權益現有用途土地價值的三分之二

的金額，或倘若上述整塊或整幅土地在有關日期當日於經濟上屬適

合進行重建，則須向政府繳付一筆經署長公正及不偏不倚地評估，

並核證為該有關權益於達成協議日期當日的十足市值的三分之二

的金額；並在付清上文所述關乎任何有關權益的其中一筆金額後，

宣布上文第 (2)條所載的轉讓限制作廢並無效及停止生效，但只限

於與有關權益相關的轉讓限制，不多於此。  

 

謹此進一步同意及宣布︰  

 

(1) 為本租契修訂書附表二訂明的條件及條款及契諾的目的︰  

 

(a)  「有關權益」一詞意指上述整塊或整幅土地及已建於該土地

的建築物的擁有人與該土地的其他不分割份數擁有人一同

攤分的不分割份數，有關擁有人根據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一

份文件的訂明條件，享有已建於該土地的建築物的獨有管有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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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現有用途土地價值指一筆經署長公正及不偏不倚地評估，並

核證為上述整塊或整幅土地於有關日期當日的十足市值乘

以一筆經署長在考慮上述整塊或整幅土地上的建築物的樓

齡及一般狀況後，公正及不偏不倚地評估，並核證為有關建

築物於同日的十足市值的金額，除以一筆經署長公正及不偏

不倚地評估，並核證為一幢位於上述整塊或整幅土地同區，

並與該土地的總樓面面積相若的新建住宅發展項目或部分

為住宅的發展項目的住宅單位的有關權益於同日的十足市

值；  

 

(c)  如署長認為於有關日期當日，上述整塊或整幅土地的地價高

於建於其上的建築物的價值，則上述整塊或整幅土地得被視

作於經濟上屬適合進行重建；署長的決定屬於最終決定，並

對有關權益的擁有人具約束力……  

 

(d) 「有關日期」一詞意指署長根據上文第 (2)(F)條的規定而評

定須繳付的任何金額的日期……。』   

 

(e) 重建合作社樓宇的成功個案  
 

18. 根據地政總署提供的資料，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有 12

個合作社（涉及 13 幅合作社地盤）的樓宇已經進行重建／或重建

工程在進行中。就評估業主須就撤銷合作社單位的轉讓限制繳付的

土地補價而言，在該 13 幅合作社地盤當中，有 9 個地盤是按照其

「現有用途土地價值」計算土地補價；兩個合作社地盤則是按照其

「重建價值」計算土地補價。至於餘下的兩個合作社地盤，由於要

在不同時間點進行評估從各自業主收到的申請，「現有用途土地價

值」和「重建價值」兩者均曾被採用，以計算就撤銷轉讓限制業主

須繳付的土地補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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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據我們觀察所得，當該 12 個合作社（涉及 13 個地盤）在

進行重建時，並非全都位於「住宅（甲類）」用途地帶，部分是位

於「住宅（乙類）」及  「住宅（丙類）」用途地帶。由此可見，位

於高發展密度和低發展密度的樓宇均具備重建潛力。我們亦觀察

到，部分重建成功個案於重建後的單位數目／總樓面面積較重建前

的為低；可見增加單位數目／總樓面面積並非重建合作社樓宇的先

決條件。  

 

20. 根據上文所述，該 13 個合作社地盤上的樓宇能夠成功重

建，似乎並不取決於任何明顯的共通因素。  

 

 
 
發展局  
公務員事務局  
地政總署  
 
2016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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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a)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公 務 員 建 屋 合 作 社 樓 宇 重 建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翠 華 閣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提 交 申 述 的 回 應  
 

  

 翠華閣業主立案法團要求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根據該

局現行政策，負責重建整體合作社樓宇。根據 2011 年 2 月公布

經修訂的《市區重建策略》，市建局推展重建項目，可由該局自

行提出，或為回應業主訴求而進行，即通過市建局「需求主導」

重建計劃進行。  
 
2.  若有關的公務員合作社已解散，當該合作社前社員已取

得相關業權後，他們可考慮向市建局申請，通過「需求主導」計

劃，進行重建。根據市建局的「需求主導」先導計劃，該局會以

一套統一的準則選取已提出申請的合適樓宇進行重建。無論是市

建局自行開展或根據「需求主導」計劃開展的重建項目，該局首

要考慮是項目樓宇是否嚴重失修和項目内居民的居住條件是否

惡劣。  
 
3.  就已解散的前合作社單位的撤銷轉讓限制土地補價而

言，地政總署會根據目前生效的地契條款所詳列的計算方法，計

算有關合作社業主需要補回的地價。  地契條款已清楚列明分別

採用現有用途的土地值及以地契上列明的參數去重建地段的估

值兩個方法去估算。政府至今沒有改變合作社單位出售或合作社

樓宇重建時須向政府繳付土地補價的評估原則或方法。  
 
4.  政府同樣沒有改變合作社單位重建時，如需修訂地契條

款而須向政府繳付土地補價，即所謂「第二層補地價」的評估原

則或方法，正如任何其他就樓宇重建而需修訂地契條款的申請，

政府會沿用相同的評估原則和方法處理。  
 
5.  合作社計劃始於 1952 年，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為合作社社

員及其家屬提供居所。在合作社計劃下，政府以特惠價格批出土

地，讓當時合資格的公務員以合作社形式興建房屋。合作社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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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土地及樓宇的業權，並承擔樓宇管理及維修等責任。合作社

社員根據與合作社簽訂的分契佔用有關單位，但他們並不擁有有

關單位的業權。至於當年合作社實際付出多少地價的問題，根據

當時的土地政策，合作社計劃下的土地是以批地時該土地十足市

值三分之一的優惠條件批出。  
 
6.  另外，1967 年 2 月 14 日前立法局的財務委員會委任的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 即  “ Note of a meeting held on 14t h 
February, 1967, of the Sub-Committee appointed by Finance 
Committee to discuss Item B.7 of the Agenda for the meeting on 
15t h February, 1967 – Development Loan Fund – Housing Loans: 
Local Government Officers.”內第 2 段（節錄如下）—  
 
“2. [T]he meeting noted that the policy of offering Local 
Officers’ Co-operative Building Societies land at 1/3 the full  
market value applied also to private employers’ staff and workers’ 
housing schemes and to the Housing Authority,  Housing Society 
and other non-profit  organisations….The present policy had been 
operative since 1953 when values were very much lower.  It  was 
also felt  that,  since Government stood in the position of employer 
vis a vis participants in the schemes, i t  was reasonable that the 
1/3 f.m.v. condition should remain inviolate in so far as these 
schemes were concerned.”     
    
7.  又正如本局於 2015 年 8 月提交予發展事務委員會回覆的

附件 B —  1986 年 1 月 14 日政府與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代表

舉行第 20 次會議的記錄，即  “Notes of Twentieth Meeting with 
Staff Side of the Senior Civil  Service Council  in Room 149, 
Government Secretariat on Monday 14.1.86 at 2.30 p.m.”內第 10
段（節錄如下）—  
 
“10.  Mr. Kwok (Mr. KWOK Yuen-hon of HKCCSA) asked at 
what concessionary rate land had been granted to Government 
built  housing schemes.  Mr. Pope (Mr. R.D. Pope, Government 
Land Agent/Valuation, L.D.) replied that,  as for co-operative 
societies,  land had been granted at one third full  marke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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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上節錄清晰證明了當時所有合作社均以十足市值地價

的三份之一批出。  
 
 
 
 

發 展 局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地 政 總 署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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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b)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公 務 員 建 屋 合 作 社 樓 宇 重 建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政 府 為 公 務 員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  

屋 苑 龍 翔 苑 居 民 提 交 申 述 的 回 應  
  
 

「政府為公務員興建樓宇計劃」的背景  
 
 龍翔苑居民的申述認為「政府為公務員興建樓宇計劃」（下

稱「興建樓宇計劃」）與「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下稱「建屋

合作社計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計劃，不應混為一談。事實上，

興建樓宇計劃始於 1963 年，是按照建屋合作社計劃的模式演變而

成。  

 

2. 建屋合作社計劃和興建樓宇計劃的主要目的，均是為合資

格的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居所。兩個計劃不同的地方，是興建樓

宇計劃由政府（而不是個別建屋合作社）負責興建房屋供合資格

的公務員居住。  

 

3. 在興建樓宇計劃下，財政司司長法團擁有樓宇的業權，並

批出分租租契予合資格的公務員及其實益繼承人。分租租契持有

人並不擁有樓宇單位的業權，有關物業按該地段的政府租契（下

稱「政府租契」）條款受到轉讓限制。  

  

4. 當年，興建樓宇計劃接受 25 歲或以上按可享退休金條款

受聘的合資格本地公務員申請（申請資格與建屋合作社計劃大致

相同）。成功申請的人員須分 20 年向政府攤還貸款（現時，所有

分租租契持有人已全數還款予政府）。  

  

5. 在興建樓宇計劃下，政府以優惠條件批出土地（通常是十

足 市 值 的 三 分 之 一 ）， 並 以 優 惠 利 率 貸 款 予 分 租 租 契 持 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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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lessee)。詳見 1967 年 2 月 1 日前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會議議

題第 B.8 項第 6(i)段（節錄如下）—  

“6. Government-built flats 

(i) These will comprise three types, the cost of each flat 
(inclusive of land at one-third full market value) being 
roughly equivalent to two years’ salary of an officer in the 
middle of the appropriate salary bracket…” 

 

6. 龍翔苑居民指出，根據 1952 年 12 月 10 日和 1956 年 6
月 11 日的政府通告 (Secretariat Temporary Circular No. 74 及

Secretariat Standing Circular No. 9)，並無規定建屋合作社或其社

員在市場自由出售物業前必須先補地價。此外，根據 1968 年 11
月 30 日 政 府 向 公 務 員 發 出 關 於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的 通 告

(Establishment Circular No. 69/68)，說明以分期付款方式繳付的售

價已包括土地價值，亦無提及將來有補地價的需要。就此，政府

當時透過通告公布有關計劃的細則並邀請有興趣的合資格人員遞

交申請，而計劃最初的目的是為當時合資格的公務員及其家屬提

供居所，並不涉及單位的業權，故此通告的內容亦與當時的計劃

目的相應。  

 

龍翔苑的發展背景  
 
7. 政府於 1969 年和 1973 年透過興建樓宇計劃分別興建了龍

翔苑（296 個單位）和康利苑（431 個單位）。由於建築費高昂且

難於尋找適合的選址，興建樓宇計劃在 1973 年康利苑落成後已告

終止。  

 

8. 龍翔苑位於新九龍內地段第 5195 號餘段內(下稱「該地

段」)。該地段於 1969 年 6 月 27 日以批租當日該地段的十足市值

的三分之一批予當時的 The Colonial Treasury Incorporated (即現

時的財政司司長法團)，用以興建 296 個單位，並按當時（即 1967
年 2 月 1 日）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批核的條件和計分準則，分配與

合資格的公務員。  

 

9. 龍翔苑居民指出，該屋苑在 1969 年 4 月 14 日已獲發入伙

紙（Occupation Permit），但當時該地段的地契（Land Lease）仍

未簽訂，故質疑有關入伙紙的有效性及樓宇的安全性。根據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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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署的資料，The Colonial Treasury Incorporated 早於 1968 年 1 月

19 日已按照批地條款（Conditions of Grant）第 9328 號持有該地

段的業權，並開始發展該地段。其後更遵照一般條款（ General 
Condition）第 10（b）條的規定，在 1969 年 6 月 27 日獲政府簽

發該地段的正式地契。由此可見，龍翔苑入伙紙的有效性及樓宇

的安全性，均無問題。  

 

10. 龍翔苑居民聲稱該屋苑現時所處地段是以批租當日的十

足市值地價批出，這並非事實。根據 1969 年 6 月 13 日政府與當

時成功申請並獲分配龍翔苑單位的公務員（即後來的龍翔苑業主）

代表會面的會議記錄第（h）段，當中清楚提到購買單位者只繳付

了三分之一地價，因此有關人士是知悉該地段是以批租當日的十

足市值地價的三分之一批出的。這個安排與其他前公務員建屋合

作社及政府為公務員興建樓宇計劃的安排一致。  

 

龍翔苑單位土地業權轉讓安排   
 

11. 至 1980 年期間，由於部分建屋合作社社員及興建樓宇計

劃的分租租契持有人已全數償還貸款，他們開始要求獲准出售建

屋合作社及興建樓宇計劃下的單位，所以政府在諮詢前行政局

後，於 1985 年 11 月 25 日發出公函予有關人士，告知前行政局的

決定，即准許合作社把單位和土地的業權轉讓予個別社員，並准

許社員其後在接受若干條件之情況下，把該等物業售賣、出租或

以其他方式處理，而這是一項供社員選擇的安排，並適用於興建

樓宇計劃下的龍翔苑和康利苑。經過與有關公務員代表的多次討

論後，政府於 1987 年發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及政府為公務員興

建樓宇計劃單位的土地業權轉讓予個別社員及分租租契持有人指

引》（即《交回及重批辦法指引》），清楚列明建屋合作社社員及興

建樓宇計劃的分租租契持有人需要補地價後才可以將其樓宇單位

在自由市場買賣，另外，如果就重建而須申請修訂地契條款，以

用盡規劃大綱圖所准許的最高發展參數，他們需要就該重建再補

一次地價。  

 

12. 龍翔苑的特別工作委員會  (Special Working Committee)
於 1994 年 11 月委聘鄭楊律師行代表龍翔苑部份分租租契持有人

向政府申請轉讓其單位業權。及後，政府在 2002 年 2 月 22 日根

據相關政策及 1993 年發佈的「財政司司長法團將政府為公務員興

建樓宇計劃的樓宇及土地業權轉讓于個別分租租契持有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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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與財政司司長法團簽定修訂書以修訂政府租契，容許龍翔苑

業主於補回尚欠地價後，可在物業市場自由轉讓其單位業權。有

關的經修訂政府租契及「財政司司長法團將政府為公務員興建樓

宇計劃的樓宇及土地業權轉讓于個別分租租契持有人指引」，已說

明有關補回尚欠地價的計算準則。  

 

13.  龍翔苑居民指稱地政總署與財政司司長法團於 2002 年

2 月 22 日簽定修訂書以修訂政府租契一事，龍翔苑業主並不知

情，而事後業主被迫要按經修訂政府租契，必須補回尚欠的地價

後，才可在物業市場自由轉讓其單位業權。事實上，前行政局於

1985 年通過容許包括龍翔苑在內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及政府為公

務員興建樓宇在接受若干條件下，將該等物業售賣、出租或以其

他方式處理，已考慮的條件包括業主必須向政府補繳地價。社員

可自由選擇是否申請。上述安排當時亦以新聞稿形式發放予傳媒。 

 

14. 此外，地政總署與財政司司長法團於 2002 年 2 月 22 日簽

定修訂書修訂政府租契之前，鄭楊律師行曾把修訂政府租契草擬

文件發放給龍翔苑所有分租租契持有人，並提供中文譯本方便參

閱。在 2001 年 8 月 26 日於龍翔苑舉行的會議上，龍翔苑分租租

契持有人原則上通過接受有關的政府租契修訂及大廈公契草擬文

件。基於上述的檔案資料，有關安排不存在申述指稱的政府部門

間「私自簽訂」及龍翔苑業主「被迫接受」的情況。       

  

15. 龍翔苑居民認為時任九龍東區地政處地政專員沒有資格

於 2002 年 2 月 22 日簽署租契修訂書（Modification Letter）以增

加補地價條款於政府租契內。我們必須指出，地政總署署長及地

政專員都是獲授權處理所有土地事宜，負責批出（包括換地及修

訂契約交易）及徵收土地、因應各種用途為土地和物業估價、執

行契約條款、土地和寮屋管制、市區重建，以及保養位於未撥用

和未批租政府土地上的人造斜坡等。故此就龍翔苑單位的土地業

權轉讓於 2002 年 2 月 22 日簽署的租契修訂書，其合法性是不容

置疑的。  

 

居民申述提及的其他事項 

 

16. 龍翔苑居民亦引用在 1980 年「居者有其屋計劃」下出售

的何文田俊民苑(下稱「該屋苑」)作例子，認為該屋苑與龍翔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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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曾以優惠地價獲批地建屋，但小業主在購入有關單位後，

在日後轉讓時卻不需補地價，認為相同政策應適用於 1980 年代前

的公務員住屋計劃。我們必須指出公務員住屋計劃與「居者有其

屋計劃」是屬於不同政策範疇的兩種計劃，在發展模式、合資格

人士、定價安排以及受惠人士所受規管及限制等等各方面並不相

同，在制定有關計劃時，亦有各自的考慮因素，兩者實不能互相

比較。 

 

17. 龍翔苑居民的申述又提出「居所資助計劃」(Home Finance 
Scheme)及「自置居所資助計劃」 (Home Purchase Scheme)兩者均

為合資格的公務員提供現金津貼，以資助他們購買自住居所。然

而，該兩項計劃下購買的房屋，在轉售時不需要如建屋合作社計

劃和興建樓宇計劃一般先行補回地價予政府，龍翔苑居民因此認

為這對建屋合作社計劃和興建樓宇計劃下的公務員不公平。此

外，申述亦表示位於葵涌華景山路的「華員邨」同樣是以優惠價

批出土地，可是買家卻可以物業申領「居所資助計劃」或「自置

居所資助計劃」下的房屋褔利，龍翔苑居民認為有關公務員是享

有雙重房屋褔利。  

 

18. 我們必須強調，公務員的房屋福利是按照有關公務員的聘

用條款，以及個別房屋福利計劃的條款和條件而提供。在「居所

資助計劃」及「自置居所資助計劃」下，申請人的住宅物業並非

透過政府以特惠利率提供的貸款而興建，而房屋福利的形式(現金

津貼形式)亦與建屋合作社計劃和興建樓宇計劃不同，故此兩者屬

截然不同的計劃類別，不能混為一談。就「華員邨」而言，前「華

員邨合作社」雖然曾獲政府以優惠價批出土地建屋，但並未獲得

政府以特惠利率提供的貸款以作建屋之用，故此合資格的公務員

可以有關物業申領「居所資助計劃」或「自置居所資助計劃」下

的房屋褔利。  

 
 
 
 
發展局  
公務員事務局  
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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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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